
市人大： 

按照《关于转发自治区财政厅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地

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(呼财绩

〔2024〕7 号)要求，现将《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

和浩特市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转移支付

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》呈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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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和浩特市）
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
转移支付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为加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源

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，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

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

监〔2024〕3 号）有关要求，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开

展了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，现

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转移支付概况

1.政策背景

按照《财政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

2023 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通知》

(财办资环〔2023〕1 号)的要求，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组织

申报了内蒙古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和浩特市）

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（以下简称“示范工

程”），经自治区财政厅、自然资源厅竞争性遴选上报，最

终通过了财政部和自然资源部组织的竞争性审查。2023 年 6

月 15 日，财政部办公厅、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

修改完善 2023 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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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财办资环〔2023〕25 号），北方防沙带

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和浩特市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

复示范工程项目确定为 2023 年度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

复示范工程项目，纳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。根据《财政部关

于下达 2023 年重点生态修复治理资金预算（第三批）的通

知》（财资环〔2023〕37 号）文件，示范工程中央财政资金

将按年度下达，其中 2023 年度下达预算重点生态保护修复

治理资金 10000 万元。同时，下达了示范工程 2023-2025 年

总体绩效目标表、2023 年度绩效目标表，要求对照绩效目标

做好绩效运行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和浩特市）历史遗留

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涉及我市 8 个旗区，共有历史遗

留废弃矿山图斑 467 个，治理修复面积 2767.62 公顷（图斑

面积 1306.05 公顷）。根据实施方案和设计划分 5 个生态修

复区 15 个工程子项目，按照行政区划对子项目治理区进行

合并、分割，共划定了 55 个施工标段，共计 255 个治理区，

修复废弃矿山（矿点）467（个），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

量 277 处。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

资金预算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财资环〔2023〕37 号）、《呼

和浩特市财政局关于下达中央 2023 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

理资金预算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呼财资环指〔2023〕29 号），

2023 年下达中央 2023 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 1

亿元。随同下达了项目绩效目标表。与期初设定的该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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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体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相符。

2.资金情况

项目设计总投资 5.64 亿元，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3

亿元，市本级配套资金 2.64 亿元。2023 年下达中央 2023 年

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 1 亿元。2023 年支付施工费

用 6816.78 万元，支付率 68.17%。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重点生态修复治理资金

预算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文件，示范工程中央财政资金将按

年度下达。其中，2023 年度预算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

1 亿元，将全部用于工程治理支出；市财政局以《关于下达

中央 2023 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（第三批）的

通知》（呼财资环指〔2023〕29 号），为确保 2023 年度中

央资金支付率达到 60%，市财政局于 2023 年 12 月调拨库款

用于支付工程设计及施工费用，合计支付金额 6816.78 万元，

中央资金支付率为 68.17%。

具体支付金额如下：

1.支付工程设计费 1293.75 万元；

2.支付新城区工程施工费 619.54 万元；

3.支付回民区工程施工费 128.55 万元；

4.支付赛罕区工程施工费 450.82 万元；

5.支付土默特左旗工程施工费 195 万元；

6.支付托克托县工程施工费 205 万元；

7.支付和林格尔县工程施工费 1008.8 万元；

8.支付清水河县工程施工费 1000 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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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支付武川县工程施工费 1915.32 万元；

（二）整体绩效目标情况

根据财资环〔2023〕37 号文件下达的《项目总体绩效目

标表（2023-2025 年）》，示范工程项目实施，主要解决实

施区域内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隐患、地形地貌景观破坏、土

地损毁、土地沙化、草原退化、土壤植被损毁等生态问题，

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 701.22 公顷；工程内容包括修复废弃

矿山（矿点）数量 129 个，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 55 处；工

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改善矿区 20.06 万农牧民人居环境，

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不低于 16.72%，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

于 45.11%，土地复垦利用率不低于 35.04%。

根据财资环〔2023〕37 号文件下达的《项目绩效目标表

（2023 年）》，我局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及资金分配情况，及

时将绩效目标分解下达至各旗县区，且下达的项目绩效目标

与财政部下达绩效目标均保持一致。

年度绩效目标情况详见下表：

项目名称
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和浩特市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

复示范工程

所属专项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自然资源部 省级财政部门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

厅

省级主管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具体实施单位
呼和浩特市人民政

府

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
总投资 16648.4

中央资金 10000

地方资金 6648.4

社会资本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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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

目标

2 2023 年，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 701.22 公顷；工程内容包括修复废弃矿山（矿点）数

量 129 个，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 55 处；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改善矿区 20.06

万农牧民人居环境，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不低于 16.72%，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于

45.11%，土地复垦利用率不低于 35.04%。

绩效

目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矿山生态修复面积（ha) ≥701.22

修复废弃矿山（矿点）数量（个） ≥129

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（处） ≥55

边坡治理面积（ha） ≥108.90

采坑治理面积（ha） ≥271.34

新增林地面积（ha） ≥18.7

林地提质改造面积（ha） ≥55.47

新增草地面积（ha） ≥227.04

退化草地修复面积（ha） ≥200.00

土地复垦面积（ha） ≥245.74

质量指标
工程质量合格率（%） 100

植被成活率（%） ≥80

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（%） 100

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（万元/ha） ≤20.19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 人居环境改善（万人） ≥20.06

生态效益
增加的植被覆盖率（%) ≥16.72

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（%） ≥45.11

经济效益 土地复垦利用率（%) ≥35.04

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(年） ≥3

满意度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

标
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（%) ≥95

（三）区域绩效目标情况

本项目共涉及 8 个旗县区以及市本级，具体区域绩效目

标如下：

1.武川县绩效目标为 255.24 公顷，已完成 411.63 公顷，

完成比例为 173.03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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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和林格尔县绩效目标为 101.34 公顷，已完成 143.91

公顷，完成比例为 142.01%；

3.托克托县绩效目标为 92.4 公顷，已完成 115.72 公顷，

完成比例为 125.23%；

4.土默特左旗绩效目标为 40.83 公顷，已完成 50.68 公

顷，完成比例为 124.11%；

5.清水河县绩效目标为 85.16 公顷，已完成 92.71 公顷，

完成比例为 108.86%。

6.回民区绩效目标为 12.06 公顷，已完成 12.68 公顷，

完成比例为 105.14%；

7.赛罕区绩效目标为 53.27 公顷，已完成 54.35 公顷，

完成比例为 102.04%；

8.新城区绩效目标为 79.3 公顷，已完成 79.58 公顷，

完成比例为 100.35%。

9.市本级：（1）完成 2023 年度生态修复工程的监理全

部工作。严格执行监理标准和监管规定，积极落实监督责任，

随时保持质疑和提醒，切实做到监督有力，各项工作的监理

严格，确保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进度的有

效控制；（2）完成 2023 年度生态修复工程的审计全部工作。

严格执行造价管理审计，积极落实监督责任随时保持质疑和

提醒，切实做到监督有力、管控合理，各项工作的监管严格，

确保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施工进度和安全进度的有效控

制；（3）按要求完成内蒙古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

和浩特市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全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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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管理工作，做到统一标准、统一要求、统一存放、统一管

理，有力支撑示范工程创优工作,实施有效的投资控制，防

范与控制风险，切实保障项目施工质量，确保施工现场不发

生安全事故，维护建设单位的合法权益，使工程建设全面、

有序、均衡地开展，保证示范工程按计划完成绩效目标和各

项任务；（4）开展地质安全隐患消除、地形重塑、废弃土

地复垦利用和植被恢复等工程，实施完成调查、研究、踏勘、

测绘、数据收集、统计、计算、分析、多媒体制作、调研座

谈论证等基础工作，编制完成《内蒙古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

点生态区（呼和浩特市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

程设计书》。

二、综合评价结论

2023 年，我局完成年度绩效目标任务，2023 年度绩效

目标为 719.6 公顷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各旗县区已

完成 991.25 公顷，完成年度绩效任务比例为 137.75%，但因

为气候的原因，土地复垦与植被恢复工程无法施工，退化草

地修复、新增草地修复及土地复垦计划 2024 年开展。

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并结合指标完成情况，我局 2023 年

内蒙古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和浩特市）历史遗

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综合自评得分为 96 分，

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自评得分计算方式如下：因示范工程中央 2023 年重点

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于 2023 年 6 月 11 日下达，9 月

4 日设计取得市人民政府批复意见，9 月 15 日开工，因受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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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季节因素，植被恢复工程无法实施，绩效目标中涉及的“退

化草地修复面积”“新增草地修复面积”“ 土地复垦面积”

“植被成活率”“土地复垦利用率”“增加的植被覆盖率”

“林地提质改造面积”共计七项指标难以考评。按照百分制

原则，去除上述七项指标，进行综合自评，得分 96 分。我

市示范工程土石方工程量远超下达的绩效目标，截至 2023

年 12 月 31 日，各旗县区已完成 991.25 公顷。

三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分析

2023年度，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下达1亿元，

其中：市本级 1293.98 万元、新城区 1218.84 万元、回民区

261.2 万元、赛罕区 957.66 万元、土默特左旗 348.24 万元、

托克托县 348.24 万元、和林格尔县 1828.26 万元、清水河

县 1828.26 万元、武川县 1915.32 万元，截至 2023 年底，

中央资金已全部到位，到位率为 100%。

2.项目执行情况分析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

资金实际执行金额为 6816.78 万元，资金执行率为 68.16%

具体情况详见下表：

序

号
旗县区

中央资金

（万元）

中央资金执行数

（万元）
中央资金执行率（%）

1

1
市本级 1293.98 1293.75 99.98%

2

2
新城区 1218.84 619.54 50.8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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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1.分配科学性

我局严格按照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》《重

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》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

年重点生态修复治理资金预算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(财资环

〔2023〕37 号)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。

2.下达及时性

2023 年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和浩特市）历

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资金按照预算法及其实

施条例、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

限要求及时下达。

3.拨付合规性

拨付该项目资金过程中，我局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

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。

4.使用规范性

我局严格按照财政部门批复的预算分类科目使用，手续

3

3
回民区 261.20 128.55 49.22%

4

4
赛罕区 957.66 450.82 47.08%

5

5
土默特左旗 348.24 195.00 56%

6

6
托克托县 348.24 205.00 58.90%

7

7
和林格尔县 1828.26 1008.80 55.17%

8

8
清水河县 1828.26 1000.00 54.7%

9

9
武川县 1915.32 1915.32 100%

合计 10000.00 6816.78 68.16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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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，未发现挤占、挪用或套取资金等现象。纳入政府采购

预算的，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和标准。需报财评审批的，

严格按照财评审批结果进行资金预算和招投标程序。

5.执行准确性

我局严格按照上级下达的预算资金执行，2023 年转移支

付资金主要用于矿山生态修复、废弃矿山(矿点)修复、地质

环境隐患点消除等方面，通过实地调研、监理提供资料、全

过程管理单位进行数据汇总、资料整理，市自然资源局、市

财政局提供相关管理数据和有关文件和资金下达。按照上级

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。

6.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
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关

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内财监

〔2019〕134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我局强化预算绩效理念，加

强对资金使用的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，按要求向财政部门报

送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有关材料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

用效益。

7.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
我局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，足额安排

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，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良好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2023 年，我局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转移支付的文件精神，

要求相关实施单位加强项目绩效管理，确保资金安全使用，

年度绩效目标总体完成情况较好。截至目前，已完成年度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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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目标任务，共实现治理修复面积 991.25 公顷，超额完成

2023 年度绩效目标任务（719.6 公顷），工程内容包括修复

废弃露天矿山(矿点)数量 135 个，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 65

处；边坡治理面积 128.90 公顷；采坑治理面积 280 公顷。

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惠及

25.31 万人。

（四）各旗区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全市及各旗区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转移支付的文件精神，

要求相关实施单位加强项目绩效管理，各旗区 2023 年度绩

效目标总体完成情况较好。截至目前，各旗区都已完成年度

绩效目标任务。武川县绩效目标为 255.24 公顷，已完成

411.63 公顷，完成比例为 173.03%；和林格尔县绩效目标为

101.34 公顷，已完成 143.91 公顷，完成比例为 142.01%；

托克托县绩效目标为 92.4 公顷，已完成 115.72 公顷，完成

比例为 125.23%；土默特左旗绩效目标为 40.83 公顷，已完

成 50.68 公顷，完成比例为 124.11%；清水河县绩效目标为

85.16 公顷，已完成 92.71 公顷，完成比例为 108.86%。回

民区绩效目标为 12.06 公顷，已完成 12.68 公顷，完成比例

为 105.14%；赛罕区绩效目标为 53.27 公顷，已完成 54.35

公顷，完成比例为 102.04%；新城区绩效目标为 79.3 公顷，

已完成 79.58 公顷，完成比例为 100.35%。

（五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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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目年初数量指标设置为：矿山生态修复面积≥

701.22 公顷、修复废弃矿山（矿点）数量≥129 个、地质环

境隐患点消除数量≥55 处、退化草地修复面积≥200 公顷、

新增草地修复面积≥227.04 公顷、土地复垦面积≥245.74

公顷。截至目前，已完成矿山生态修复总面积 991.25 公顷；

修复废弃露天矿山（矿点）数量 135 个；消除地质环境隐患

点 65 处；边坡治理面积 128.90 公顷；采坑治理面积 280 公

顷。均超额完成年初指标；但因为气候的原因，土地复垦与

植被恢复工程无法施工，退化草地修复、新增草地修复及土

地复垦计划 2024 年开展。
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

该项目年初数量指标设置为：工程质量合格率为 100%、

植被成活率≥80%。项目在实施过程中，市、旗区两级人民

政府高度重视项目建设质量，严格按照项目设计和批复要求

施工，项目圆满完成了项目规定的建设内容，经现场监理签

证和跟踪审计核量，以及全过程管理单位全程跟踪式管理，

项目质量合格，达到年初设定目标值。但由于北方冬季气温

低，植被无法种植，计划于 2024 年开展相关工作。

（3）项目实施进度

本项目按照实施方案和批复的设计进度开展施工，项目

进度符合批复要求，如期完成了 2023 年度项目修复任务，

时效指标完成率为 100%。

（4）项目成本控制

2023 年各相关单位加强对项目施工管理及过程控制，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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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资金投入在合理可控范围内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

通过本项目的实施，区域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

率达到 95%，项目的建设可扩大社会就业量，农民增加非农

收入的机会增多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，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。

（2）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

通过矿山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，能积极带动具备条件的

矿区开展土地规模化综合治理、相邻矿山企业实施集中连片

综合治理，不断提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效果，形成矿区治理

修复的强大合力，对生态功能退化、生态系统受损的国土空

间进行保护与修复，增进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。

（3）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

在项目实施前期，强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，项目竣工验

收及时组织环保、安全等专项验收。部分项目因地制宜，在

项目设计之初，整体遵从生态防护和安保设计原则，灵活运

用技术指标，项目建设符合预期目标，周边环境保护良好，

施工期间扬尘治理措施有效。通过对裸露边坡的有效治理和

合理利用，逐步改善土壤理化质量，恢复土地生态功能，有

效地降低水土流失，项目的实施对物种保存、保护物种多样

性发挥着重要影响。

（4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

通过生态修复项目建设，项目对区域整体生态可持续利

用的影响度得到提升。通过财政资金的持续保障，能有效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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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土地资源、恢复植被、消除地质灾害隐患、提高区域生态

系统质量和稳定性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在项目实施后，相关单位开展了工程满意度调查活动，

通过发放问卷调查、现场走访等形式，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

现场调查，全市各县（区）调查显示，社会公众对实施的项

目总体满意度较高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四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3 年度全年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68.16%。主要原

因是：因气候原因，北方冬季气温低，无法开展草地修复、

土壤改良、植被种植等工作，导致资金拨付滞后，资金实际

执行率较低。

下一步我局要求各项目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工程项

目的督导，要求项目实施单位合理组织施工，尽快完成工程

款支付，提高补助资金执行率，保证绩效目标实现良好。
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结果拟应用情况

1.本次绩效自评，按照绩效自评要求，认真查漏补缺，

完善项目实施相关资料，办理相关手续。在对各旗区自评结

果抽查复核的基础上，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各旗区资金预算

申请、安排、分配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2.绩效自评工作完成后，我局将督促各相关单位及时整

理、归纳、分析绩效评价结果，根据绩效自评结果，改进管

理措施，完善管理办法，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，对绩效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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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。

（二）结果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结果将在呼和浩特市财政局、呼和浩特市自然

资源局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开。

六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项目实施引入了全过程管理模式，由第三方全过程对项

目进行管理，本年度绩效自评采用市自然资源局牵头，联合

市财政局，共同开展了 2023 年度绩效自评工作，绩效评估

工作组下设在市自然资源局，负责绩效自评工作的组织协调

和核实工作。

通过实地调研、监理提供资料、全过程管理单位进行数

据汇总、资料整理，市自然资源局、市财政局提供相关管理

数据和有关文件和资金下达情况，顺利完成各项业务工作，

市自然资源局、财政局相关财务管理人员精心核对项目费用

的支付情况，

在施工过程定期开展了周报、月报，对资料收集做到及

时更新，做到绩效目标申报表、自评表规范，无错填，漏填

等情况，保证材料的准确。相关内容与绩效目标申报材料相

符，相关数据正确,与自评报告表相符，做好材料真实，准

确，自评合理，公开，公正。经过严格自评认为有组织、有

落实、资金到位、监督到位,项目完善，社会效益良好，群

众反映良好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由于北方冬季气温低，绩效目标中的“退化草地修复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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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”“新增草地修复面积”“ 土地复垦面积”“植被成活

率”“土地复垦利用率”“增加的植被覆盖率”“林地提质

改造面积”共计七项指标无法施工；为了不影响总进度，加

大覆土收集、削坡、垫坡、废弃构筑物拆除等工作，使土石

方工程实际完成远超计划指标。所以有关复垦工程、植被恢

复工程不计入打分项目。

我局在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监督中未发现其他相关问

题。

八、附件

附件：2023 年度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和浩

特市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资金

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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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年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和浩特市）历史遗留废弃

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资金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自评表

（2023 年度）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北方防沙带-黄河重点生态区（呼和浩特市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

中央主管部门 自然资源部

地方主管部门 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 资金使用单位 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

资金投入情况

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) 全年执行数（B)
预算执行率

(B/A×100%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0000 6816.78 68.17 %

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10000 6816.78 68.17 %

地方财政资金 0 0 -

其他资金（西部大开发

前期工作补助）
0 0 -

其他资金（社会资本） 0 0 -

资金管理情况

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分配科学性

我局严格按照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》《重点生态保

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》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重点生态修复治

理资金预算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(财资环〔2023〕37 号)规定的范围和

标准分配资金；符合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

标准分配资金。

无

下达及时性
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、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

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。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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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付合规性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重点生态修复治理资金预算(第三

批)的通知》(财资环〔2023〕37 号)和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

中央 2023 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(第三批)的通知》(内财资

环〔2023〕782 号)；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。

无

使用规范性

我局严格按照财政部门批复的预算分类科目使用，手续完整，未发

现挤占、挪用或套取资金等现象。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的，严格执行政府

采购程序和标准。需报财评审批的，严格按照财评审批结果进行资金预

算和招投标程序。

无

执行准确性

我局严格按照上级下达的预算资金执行，2023 年转移支付资金主

要用于矿山生态修复、废弃矿山(矿点)修复、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等方

面，通过实地调研、监理提供资料、全过程管理单位进行数据汇总、资

料整理，市自然资源局、市财政局提供相关管理数据和有关文件和资金

下达。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。

无

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
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全面实施

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内财监〔2019〕1343 号）等文件

要求，我局强化预算绩效理念，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，

按要求向财政部门报送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有关材料，切实提高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无

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我局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，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

级支出责任，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良好。 无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2023 年，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 701.22 公顷；工程内容包括修复废

弃矿山（矿点）数量 129 个，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 55 处；工程实施后

产生的效益包括改善矿区 20.06 万农牧民人居环境，增加的植被覆盖率

不低于 16.72%，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于 45.11%，土地复垦利用率

不低于 35.04%。

2023 年，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 991.25 公顷；工程内容包括修复废弃露天矿

山(矿点)数量 135 个，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 65 处；边坡治理面积 128.90 公顷；

采坑治理面积 280 公顷。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惠

及 25.31 万人。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为 0%；土地复垦利用率为 0%。

绩
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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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
出
指
标

数 量 指

标

矿山生态修复面积(ha) ≥701.22 991.25 因为气候的原因，土地复

垦与植被恢复工程无法施工，

所以大面积开展土方工程。
修复废弃矿山(矿点)数量(个) ≥129 135

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（处） ≥55 65

边坡治理面积（ha） ≥108.90 128.90

采坑治理面积（ha） ≥271.34 280

新增林地面积（ha） ≥18.7 0
由于北方冬季气温低，土

壤改良工作无法施工。

林地提质改造面积（ha） ≥55.47 0
由于北方冬季气温低，土

壤改良工作无法施工。

新增草地面积（ha） ≥227.04 0
由于北方冬季气温低，土

壤改良工作无法施工。

退化草地修复面积（ha） ≥200.00 0
由于北方冬季气温低，土

壤改良工作无法施工。

土地复垦面积（ha） ≥245.74 0
由于北方冬季气温低，土

壤改良工作无法施工。

质 量 指

标

工程质量合格率(%) 100 100

植被成活率(%) ≥80 0
由于北方冬季气温低，植

被无法种植。

时 效 指

标
项目按时开工率(%) 100 100

成 本 指

标
单位成本控制数(万元/ha) ≤20.19 18.83

效
益
指
标

经 济 效

益指标
土地复垦利用率(%) ≥35.04 0

由于北方冬季气温低，土

壤改良工作无法施工。

社 会 效

益指标
人居环境改善(万人) ≥20.06 25.31

生 态 效 增加的植被覆盖率(%) ≥16.72 0
由于北方冬季气温低，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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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指标 被无法种植。

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（%） ≥45.11 0
由于北方冬季气温低，植

被无法种植。

可 持 续

影响指标
后期管护持续时间(年) ≥3 3

满意

度

指标

服 务 对

象

满意度指标

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(%) ≥95 95%

说明 由于北方冬季气温低，无法进行土壤改良工作、无法开展草地修复工作、植被无法种植等工程，但土方工程实际完成超计划指标。


